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01號

抗  告  人

即 受 刑人  戴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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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14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

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

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同法第50條第

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按執行刑之量

定，係法院裁量之職權，倘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

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所定之方法

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

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

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24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抗告人）戴世良犯如原

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犯罪日期

欄「112年11月9日」，更正為「112年11月2日」），先後經

法院判處如各編號所示之有期徒刑且均經確定在案，並以原

審法院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原審審核

認聲請正當，應予准許。原審衡量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

編號4、5、8、10、12所示各罪，曾經原審分別以113年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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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字第74號、112年度簡字第495號、113年度審簡字第88

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7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6號判決定應

執行有期徒刑3月、7月、2年4月、3月、5月確定，法院於本

件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不得逾越法定

刑度範圍之外部界線，亦受「不得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

餘各罪宣告刑後為重」之內部界線拘束，並考量抗告人各次

犯罪之時間、侵害法益、犯罪型態等整體非難評價，以及刑

罰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數罪併罰定執行刑規定所採取之限

制加重原則等一切情狀，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已適度

給予抗告人酌減刑期；且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抗告人就本件

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業已書面陳述意見，並經原審審酌

在案，有原審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頁）。原

裁定既在定應執行刑各罪中之最長期以上，各罪合併之刑期

以下，並未逾越法律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或違反

比例原則，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其所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各罪，均自白

犯罪，並自動到案說明製作筆錄，且與部分被害人和解、道

歉，未浪費司法資源，犯後態度良好；抗告人小兒子剛滿1

歲，小女兒早產2個月出生，現在加護觀察中，抗告人妻子

獨自照顧上開家人，抗告人父親年逾70歲，獨自照顧抗告人

長子就讀大學，他們都鼓勵抗告人早日返家團圓；原審就抗

告人所犯多數有期徒刑2月之各罪，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

年，實屬過重，與其他案件之定刑刑度相差甚大，如原審法

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59號、第1018號、112年度審金訴字第6

14號等案件定刑之刑度減至百分之十至二十，足見原裁定之

定刑有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語。惟查，原裁定酌定

執行刑時，於先前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之內部界線基礎

上，已再給予抗告人減少有期徒刑1年4月（6年4月-5年=1年

4月）之恤刑利益，難認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有過重情

事。而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

理，抗告意旨所執各詞，核係對原裁定定應執行刑裁量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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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法行使及原裁定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依憑自己主觀之意

思而指摘違法或不當，並非可採。另其所舉之家庭因素，尚

非定應執行刑案件所須審酌之主要因素，經核並無可取。綜

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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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按執行刑之量定，係法院裁量之職權，倘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24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抗告人）戴世良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犯罪日期欄「112年11月9日」，更正為「112年11月2日」），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各編號所示之有期徒刑且均經確定在案，並以原審法院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原審審核認聲請正當，應予准許。原審衡量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4、5、8、10、12所示各罪，曾經原審分別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4號、112年度簡字第495號、113年度審簡字第88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7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6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7月、2年4月、3月、5月確定，法院於本件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不得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之外部界線，亦受「不得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餘各罪宣告刑後為重」之內部界線拘束，並考量抗告人各次犯罪之時間、侵害法益、犯罪型態等整體非難評價，以及刑罰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數罪併罰定執行刑規定所採取之限制加重原則等一切情狀，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已適度給予抗告人酌減刑期；且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抗告人就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業已書面陳述意見，並經原審審酌在案，有原審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頁）。原裁定既在定應執行刑各罪中之最長期以上，各罪合併之刑期以下，並未逾越法律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或違反比例原則，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其所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各罪，均自白犯罪，並自動到案說明製作筆錄，且與部分被害人和解、道歉，未浪費司法資源，犯後態度良好；抗告人小兒子剛滿1歲，小女兒早產2個月出生，現在加護觀察中，抗告人妻子獨自照顧上開家人，抗告人父親年逾70歲，獨自照顧抗告人長子就讀大學，他們都鼓勵抗告人早日返家團圓；原審就抗告人所犯多數有期徒刑2月之各罪，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實屬過重，與其他案件之定刑刑度相差甚大，如原審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59號、第1018號、112年度審金訴字第614號等案件定刑之刑度減至百分之十至二十，足見原裁定之定刑有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語。惟查，原裁定酌定執行刑時，於先前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之內部界線基礎上，已再給予抗告人減少有期徒刑1年4月（6年4月-5年=1年4月）之恤刑利益，難認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有過重情事。而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所執各詞，核係對原裁定定應執行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裁定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依憑自己主觀之意思而指摘違法或不當，並非可採。另其所舉之家庭因素，尚非定應執行刑案件所須審酌之主要因素，經核並無可取。綜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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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
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14號），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
    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
    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同法第50條第
    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按執行刑之量
    定，係法院裁量之職權，倘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
    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所定之方法
    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
    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
    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24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抗告人）戴世良犯如原
    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犯罪日期
    欄「112年11月9日」，更正為「112年11月2日」），先後經
    法院判處如各編號所示之有期徒刑且均經確定在案，並以原
    審法院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原審審核
    認聲請正當，應予准許。原審衡量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
    編號4、5、8、10、12所示各罪，曾經原審分別以113年度審
    簡字第74號、112年度簡字第495號、113年度審簡字第88號
    、113年度審簡字第77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6號判決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3月、7月、2年4月、3月、5月確定，法院於本件
    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不得逾越法定刑
    度範圍之外部界線，亦受「不得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餘
    各罪宣告刑後為重」之內部界線拘束，並考量抗告人各次犯
    罪之時間、侵害法益、犯罪型態等整體非難評價，以及刑罰
    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數罪併罰定執行刑規定所採取之限制
    加重原則等一切情狀，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已適度給
    予抗告人酌減刑期；且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抗告人就本件檢
    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業已書面陳述意見，並經原審審酌在
    案，有原審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頁）。原裁
    定既在定應執行刑各罪中之最長期以上，各罪合併之刑期以
    下，並未逾越法律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或違反比
    例原則，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其所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各罪，均自白
    犯罪，並自動到案說明製作筆錄，且與部分被害人和解、道
    歉，未浪費司法資源，犯後態度良好；抗告人小兒子剛滿1
    歲，小女兒早產2個月出生，現在加護觀察中，抗告人妻子
    獨自照顧上開家人，抗告人父親年逾70歲，獨自照顧抗告人
    長子就讀大學，他們都鼓勵抗告人早日返家團圓；原審就抗
    告人所犯多數有期徒刑2月之各罪，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
    ，實屬過重，與其他案件之定刑刑度相差甚大，如原審法院
    112年度金訴字第959號、第1018號、112年度審金訴字第614
    號等案件定刑之刑度減至百分之十至二十，足見原裁定之定
    刑有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語。惟查，原裁定酌定執
    行刑時，於先前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之內部界線基礎上
    ，已再給予抗告人減少有期徒刑1年4月（6年4月-5年=1年4
    月）之恤刑利益，難認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有過重情事。
    而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
    告意旨所執各詞，核係對原裁定定應執行刑裁量職權之適法
    行使及原裁定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依憑自己主觀之意思而指
    摘違法或不當，並非可採。另其所舉之家庭因素，尚非定應
    執行刑案件所須審酌之主要因素，經核並無可取。綜上，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01號
抗  告  人
即 受 刑人  戴世良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0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且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同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第53條規定甚明。又按執行刑之量定，係法院裁量之職權，倘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24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抗告人）戴世良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附表編號6所示之罪，犯罪日期欄「112年11月9日」，更正為「112年11月2日」），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各編號所示之有期徒刑且均經確定在案，並以原審法院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原審審核認聲請正當，應予准許。原審衡量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4、5、8、10、12所示各罪，曾經原審分別以113年度審簡字第74號、112年度簡字第495號、113年度審簡字第88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7號、113年度審簡字第76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月、7月、2年4月、3月、5月確定，法院於本件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不得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之外部界線，亦受「不得比前定之應執行刑加計其餘各罪宣告刑後為重」之內部界線拘束，並考量抗告人各次犯罪之時間、侵害法益、犯罪型態等整體非難評價，以及刑罰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數罪併罰定執行刑規定所採取之限制加重原則等一切情狀，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已適度給予抗告人酌減刑期；且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抗告人就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業已書面陳述意見，並經原審審酌在案，有原審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7頁）。原裁定既在定應執行刑各罪中之最長期以上，各罪合併之刑期以下，並未逾越法律之界限，亦無濫用裁量權情形，或違反比例原則，經核尚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稱其所犯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各罪，均自白犯罪，並自動到案說明製作筆錄，且與部分被害人和解、道歉，未浪費司法資源，犯後態度良好；抗告人小兒子剛滿1歲，小女兒早產2個月出生，現在加護觀察中，抗告人妻子獨自照顧上開家人，抗告人父親年逾70歲，獨自照顧抗告人長子就讀大學，他們都鼓勵抗告人早日返家團圓；原審就抗告人所犯多數有期徒刑2月之各罪，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實屬過重，與其他案件之定刑刑度相差甚大，如原審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59號、第1018號、112年度審金訴字第614號等案件定刑之刑度減至百分之十至二十，足見原裁定之定刑有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語。惟查，原裁定酌定執行刑時，於先前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之內部界線基礎上，已再給予抗告人減少有期徒刑1年4月（6年4月-5年=1年4月）之恤刑利益，難認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有過重情事。而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所執各詞，核係對原裁定定應執行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裁定已斟酌說明之事項，依憑自己主觀之意思而指摘違法或不當，並非可採。另其所舉之家庭因素，尚非定應執行刑案件所須審酌之主要因素，經核並無可取。綜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